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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浙江锦绣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《重组合

作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概述 

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与河北

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北建投”）、四川信托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四川信托”）、河北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河北天成”）、浙江润德天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润

德”）、河北融投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北融投”）、浙江锦绣天

成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目标公司”）签订关于目标公司的《重

组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。 

根据协议约定，公司将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获得目标公司 51%股

权（直接或间接持有），并对目标公司债务的履行作相关安排。 

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批通过，本次

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

 

二、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

1、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9 号裕园广场 A 座 

法定代表人： 刘铮 

注册资本：壹佰伍拾亿元 

经营范围：对能源、交通、水务、农业、旅游业、服务业、房地

产、工业、商业的投资及管理。 

2、河北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石家庄市新华区新华路 32 号天成商港 

法定代表人：赵勇强 

注册资本：叁仟万元整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；建筑装饰材料批发、零售。 

3、浙江润德天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住所：杭州市拱墅区运河人家 3-10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津生 

注册资本：叁仟万元 

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：无；一般经营项目：实业投资； 

4、河北融投置业有限公司 

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住所：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 163 号 

注册资本：壹亿元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、经营、租赁及物业服务（凭资质证书经

营）；房地产销售策划代理；对工业、商业、交通运输业、采矿业、

科技、能源、房地产、农业的投资及管理；企业管理，资产并购、重

组咨询服务；园林绿化工程、土石方工程、房屋建筑工程、地基基础

工程、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（凭资质证书经营）；酒店管理服务。 

5、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 2 段 18 号川信红照壁大厦 

法定代表人：牟跃 

注册资本：贰拾伍亿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；资金信托；动产信托；不动产信托；

有价证券信托；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；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

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；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、购并及项目

融资、公司理财、财务顾问等业务；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

证券承销业务；办理居间、咨询、资信调查等业务；代保管及保管箱

业务；以存放同业、拆放同业、贷款、租赁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；

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；从事同业拆借；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

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（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）。 

公司与协议各方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，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34078.htm


交易。 

三、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

目标公司浙江锦绣天成置业有限公司设立于 2013 年 4 月 22 日，

实缴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王津生。其中，浙江润德出

资人民币 5100 万元，持有目标公司 51%股权；河北天成出资人民币

3900 万元，持有目标公司 39%股权；河北融投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，

持有目标公司 10%股权。 

河北建投出资并持有浙江润德 100%的股权，是该公司的全部权

益的持有人。 

目标公司系杭政储出[2012]72 号地块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主体，目

前土地已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，并已办理土地证，项目尚未开工建

设。河北建投向目标公司提供约 100000 万元股东借款，河北天成向

目标公司提供约 106500 万元股东借款。 

四川信托以 2013 年 11 月 14 日成立“川信▪浙江锦绣天成置业股

权受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募集的资金收购河北天成对目标公司的

100000 万元委托贷款债权以及河北融投在目标公司 10%股权对应的

股权收益权。四川信托目前为目标公司 100000 万元债务以及 10%股

权收益权的债权人。 



 

因到期债权未能得到按时清偿，目前四川信托已经于四川省高级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（2015 川民初字第 41 号）并对目标公司土地以及

河北天成持有的项目公司 39%股权、河北融投持有的项目公司 10%股

权进行了财产保全查封。 

河北建投以目标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提出对目标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并已预立案，案号（2015）浙杭

破（预）字第 00014 号。目标公司进入破产程序。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经协议各方一致同意，公司拟收购河北建投实际持有的目标公

司 51%股权从而成为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。公司可以选择如下二种收

购方案之一： 

（1）直接收购浙江润德持有的目标公司 51%股权，公司按注册资本

1:1 的对价，即 5100 万元人民币向河北建投收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

51%股权，河北建投向公司转让目标公司股东借款债权 100000 万元人

民币，两项合计款项 105100 万元人民币。 

（2）收购河北建投持有的浙江润德 100%股权，从而间接控制目标

公司 51%股权。公司按照浙江润德注册资本 1：1 向河北建投支付股



权转让价款 3000 万元，同时代浙江润德向河北建投代偿支付股东借

款 2200 万元，该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浙江润德公司 100%股权（注册

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），公司另享有对浙江润德的股东借款债权 2200

万元人民币。同时，公司应向河北建投支付 100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

清偿目标公司对河北建投 100000 万元借款债务，以上合计公司应付

河北建投 105200 万元，支付完毕后，公司享有对目标公司 100000 万

元的债权。 

2、上述股权收购行动的达成需报经河北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

准，如该等国有资产转让需进入产权交易所履行评估拍卖招标程序

的，则应当符合相关招标程序的要求。河北建投与公司对目标公司债

权转让也必须符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破产企业债权人和解程序

的相关要求。 

3、在公司实际控制目标公司 51%股权后，公司将直接受让四川信

托原信托计划下的全部收益权。公司成为四川信托依照原与河北天

成、目标公司以及其他相关方之间协议取得的全部权益的实际受益人

和信托单一委托人。或者，公司亦可选择向目标公司提供股东借款，

直接偿还四川信托债务。 

4、在公司获得目标公司 51%控股股权后，将全面接管并负责目标

公司的后续经营管理，目标公司纳入滨江集团管控体系，目标公司由

滨江集团并表并操盘。 

5、除非存在下列情形，各方同意协议自各方签字或加盖公章之日

起生效。 



（1）如协议的履行需要通过河北省国资委事前审批的，则协议需

经审批通过后生效； 

（2）鉴于目标公司的破产申请不能撤回，由人民法院按破产法程

序规定，相关各方按协议之约定履行破产债权人和解程序后，本协议

生效。 

（3）协议约定的各项担保手续依法办理完毕必要登记时，本协议

生效。 

五、签订协议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目标公司系杭政储出（2012）72 号地块开发主体，该地块位于

杭州拱墅区莫干山路和隐秀路交界处，项目占地面积 36383 平方米，

地上总建筑面积约 10.9 万方。公司此次参与目标公司重组，是符合

公司“自有+合作+代建”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，对公司在下一阶段继

续深耕杭州，保持杭州市场占有率有积极意义。 

公司在签订本次重组合作协议后，将以控制风险为前提条件，积

极推进目标公司的重组事项。 

 

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

 




